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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
1+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印发的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

方案》（简称“职教 20 条”）、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在院

校实施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试点方案》（教

职成〔2020〕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学校内涵建设，深化

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，切实做好学校 1+X 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、考点建设等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

本方法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 

第二条  学校成立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1+X 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管理工作组，组长由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，成员由教务处、

实习实训中心、财务处、后勤服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、保卫处、

图情信息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各证书所在院系负责人

组成。全面负责 1+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管理工作，确保各证书

工作顺利开展。工作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挂靠教务处，教务处

负责人担任办公室主任。办公室作为证书管理的常设机构，牵头

抓总，全面负责我校证书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证书所在院系成立二级管理机构，由院系负责人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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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组长，成员为教务办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、参与证

书管理的相关人员，负责证书及考核站点的申报、培训、考试、

证书发放、宣传、总结等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。 

第三章 主要工作内容 

第四条  开展证书考核站点的申报和管理。结合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培训要求和相关专业建设，改善实训条件，盘活教学资源，

各院系要积极申报证书考核站点，加强站点的日常管理。在证书

管理机构的指导下，面向本校学生，以及其他学校学生、社会成

员开展证书考核。 

第五条  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和课堂教学中。根据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

要求，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，统筹教学组织与实施，深化教

学方式方法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的灵活性、适应性、针对性。深

化校企合作，坚持工学结合，充分利用校企资源，将相关专业课

程考试与职业技能等级考核统筹安排，同步考核，取得学历证书

相应学分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第六条  开展证书考核，各证书所在院系考点应根据市教委、

证书培训评价组织等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与发放的相关要

求开展工作，严格考核纪律，加强过程管理，推进考核工作科学

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。每年要按照考核计划按时开展证书考核工

作，若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组织考核需向教务处提交情况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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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学校将证书获取情况纳入“学分银行”管理，按照

教育部、市教委关于“学分银行”的相关要求，对学历证书和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进行登记和存储，开展学分的

认定、积累与转换，促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。 

第八条  按照教育部和市教委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关工

作要求开展工作，随时接受抽查和监督。教务处每年对各院系考

核站点建设、考试组织、证书发放等开展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，

并将结果纳入院系年度绩效考核。 

第四章 经费管理 

第九条  证书考核及站点建设涉及到的师资培训、设备采购、

耗材费、校外专家费、宣传费等费用据实列支，按照学校相关经

费管理规定报销。涉及到培训、考务、工作人员经费按照第十二

条执行。 

第十条 涉及证书试点的奖补资金严禁用于偿还债务、支付

利息、对外投资、弥补其他项目资金缺口等，不得从专项资金中

提取工作经费和管理经费。证书试点结束后的费用收支按照教育

部、市教委等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为保证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内容融入人才培养方

案，融入课程教学，每次证书考前强化集中培训不得超过 56 课

时，由院系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报教务处审批后组织实施，集中

强化培训情况纳入教学督导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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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证书考核涉及到的集中培训课时费、考务费、工

作人员费用按照学校绩效分配相关文件规定，各院系初审，教务

处审核后报学校统筹支付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